
永康復興國小家長會師生校外比賽獎勵辦法 109.10.12修訂 

壹、復興國小學生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獎勵金辦法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 

市級 400元 300元 200元 

全國(含南部七縣市) 600元 500元 400元 

國際級 900元 700元 400元 

團體 

市級 600元 500元 300元 

全國(含南部七縣市) 1100元 700元 500元 

國際級 1300元 900元 700元 

 

貳、復興國小教師代表參校外比賽、指導學生獎勵辦法 

 名次 
第一名 

(特優獎) 

第二名 

(優等獎) 

第三名 

(甲等) 

個人 

市級 600 400 300 

全國(含南部七縣市) 900 700 500 

國際級 1100 900 600 

團體 

市級 700 500 300 

全國(含南部七縣市) 1300 900 500 

國際級 1900 1300 700 

參、說明 

(一)對外參加比賽以學校指派或知會報名者為限，私下報名參加者不予獎勵，指

導學生部分須有親自實際指導事實者，始能獎勵。 

(二)獎勵項目以公立機關主辦為限，民間團體不算。 

(三)得獎者由承辦處主任(或組長)提出申請。 

(四)學生團體獎勵以參賽 10人為基準，參賽 11~20人獎金乘 2，參賽 21~30人獎

金乘 3，惟最高以 3倍計；另團體指導老師獎勵金仍維持原獎勵標準。 

(五)由承辦處主任(或組長)於成績公布後檢附成績證明(影印本)申請之。 

(六)本辦法自 104學年度起實施，後經 109學年度家長大會提高金額修正後續

用，由承辦處主任向家長會提出申請。 

 

肆、本辦法經家長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